
 

― 1 ―   

 

 

 

 

 

 

乐师院教〔2023〕9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乐山师范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 

师范类专业建设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 

 

 

2023 3 15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乐山师范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3 月 15 日 



 

  ― 2 ― 

 

乐山师范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师范类 
专业建设的指导意见 

 

 

一、建设理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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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建设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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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指标的说明: 

[1.1]能力特征要能在毕业要求及课程目标中找到支撑；服务面向和人

才定位要结合学生毕业 5年发展实际找到印证。 

[1.3]1.合理性评价应包括评价制度、评价依据、评价周期、评价程序、

评价责任机构和责任人、评价结果的形成过程及结果反馈等，培养目标修

订包括修订周期、修订依据、修订程序、主要参与人员等。2.培养目标合

理性评价与改进报告应包括评价的过程和结果，修订的时间、内容和依据

以及评价结果的应用等。3.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主体除了利益相关方，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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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包含校内规划、教务等部门和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，确保专业培养目

标符合学校办学定位。 

[2.0]1.毕业要求二级指标要在广度、深度和程度上完全覆盖认证标

准，同时要体现专业特色；每个毕业要求二级指标分解为 2-3个三级指标，

三级指标点的动词选择要可教、可学、可评、可达成；专业毕业要求分解

注意与培养目标能力预期的关系，分解可依据《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》

《教师专业标准》《教师教育课程标准》等。2.毕业要求达成评价依据应

该是课程达成评价数据，而非课程成绩。3.毕业要求达成评价方法：“直

接评价”即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课程考试等结果性评价，课堂表现测评、作

业检测、单元测试、期中考核等过程性评价方法，技能考核、案例分析、

设计展示、课程论文、专题报告、实验实训、学生成长档案袋等表现性评

价方法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、教育实践（实习见习研习）等综合性评价方

法；“间接评价”即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外部调查、问卷调查、学生访谈、课

程及大纲分析等具体方法。 

[3.1]1.支撑毕业要求的课程应包括：理论类和实践类教学环节以及第

二课堂。第二课堂活动课程化，纳入毕业要求达成评价依据。2.课程体系

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：合理覆盖和支撑毕业要求。课程与毕业要求支撑

矩阵中，原则上纵向每个毕业要求的二级指标点至少两门高支撑课程，横

向每门课程至少一个高支撑毕业要求（1个学分课程可以中支撑），核心

课程必须强支撑相应毕业要求，统筹平衡各毕业要求的支撑度。3.课程体

系设置符合中学等教师专业标准、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和专业教学相关标准

要求。 

[3.2]通识教育课程中的人文社会与科学素养课程学分均不低于总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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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的 10%。另外，中学教育：学科专业课程学分不低于总学分的 50%，

教师教育课程达到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规定的学分要求。小学教育：学科专

业课程学分不低于总学分的 35%，教师教育课程达到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规

定的学分要求。学前教育：支撑幼儿园各领域教育的相关课程学分不低于

总学分的 20%。教师教育课程达到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规定的学分要求。特

殊教育：特殊教育课程学分不低于总学分的 25%，学科专业类相关课程学

分不低于总学分的 10%；教师教育基础课程专业不低于 14学分。 

[3.5]1.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制度包括：（1）评价工作的责任机构；

（2）评价周期；（3）评价过程（包括评价依据收集的内容和来源，以及

评价工作的组织）；（4）评价方法；（5）结果使用要求。2.课程体系合

理性评价报告包括：评价的过程和结果，即评价时间、评价依据、评价方

法和评价结果及其应用等。3.改进课程考核评价严格落实“改进结果评价，

强化过程评价，探索增值评价，健全综合评价”“加强考试管理，严格过程

考核，加大过程考核成绩在课程成绩中的比重，健全能力（特别是高阶能

力）与知识考核并重的多元化学业考核评价体系”等要求。4.课程目标达

成情况评价制度包括：（1）课程评价工作责任机构、责任人和主要职责；

（2）评价对象和评价周期；（3）评价过程（包括评价数据收集的内容、

方法和来源；确认这些评价数据与课程目标相关的措施）；（4）评价方

法（针对各类课程目标采取的方法）；（5）结果使用要求。5.课程目标

达成情况评价审核制度包括：预审、教师自查、结果审核等环节，重点审

核对应课程分目标、考核内容方法、评分标准、结果使用（改进）一致性

等。 

[4.4]“双导师”制度包括：导师遴选、人员配置、实践指导、能力提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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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保障、考核评价与动态调整等方面。 

[5.3]1.基础教育服务经历：指在中学/小学/幼儿园/中职/特校等机构从

事教学、管理、研究等工作经历。2.教师教育课程教师：中小、学前专业

指承担学科课程与教学论、师范技能类、师德教育类、信息素养类、教育

实践类等课程的教师。特殊教育专业指承担教师教育基础、特殊教育（一

般类）、特殊教育（康复类）等课程的教师。 

[6.1]教学经费统计口径：课程建设、教学设备、日常教学开支、教学

改革、学生支持、学生实验、学生实习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及其他相关经

费。 

[7.1]1.教学质量保障架构包括：机构、目标、任务、职责分工、责任

人及对保障学生有效学习、获得学习效果（专业毕业要求）支持作用。2.

教学过程监控的方法包括方法和责任人等，质量评价机制包括周期、依据、

结果反馈方式等。 

[7.2]1.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制度包括：评价责任机构、评价对象、

评价周期、评价依据（主要来源于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结果中的过程性评价

数据和结果性评价数据）、评价过程（包括评价数据收集的内容、方法和

来源；确认评价数据与毕业要求相关的措施）、评价方法、评价责任人、

评价使用。2.课程目标达成评价根据学习成果类型不同（认知、技能、情

感态度、社会交往等），可采用不同类型的评价方法，明确评价方法选择

的原则、评价依据的来源及其合理性审核。 

[7.3]1.毕业生持续跟踪反馈机制包括：责任机构、工作周期、跟踪对

象与方法、收集的信息、结果的利用等。2.多元社会评价机制（责任机构、

评价周期、评价方法、信息收集渠道、结果的利用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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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7.4]评价结果用于专业持续改进的制度包括责任机构、评价结果的收

集、分析、反馈渠道、持续改进的责任人，以及改进效果的跟踪措施等。 

[8.3]1.师范生指导和服务体系是指思想政治教育，生活、学业、职业

生涯、就业创业、心理健康指导等，包括指导人、指导渠道、指导方式、

指导频度、受益学生数、执行落实情况。2.学习指导制度包括机制、内容、

方法与效果，指导师范生根据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制订学习规划、根据课

程目标制订课程学习计划，并指导有效学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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